发挥财税作用 促进发展增“绿”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要“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、金融、投资、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”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，财税制度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手段。从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到加大环保研发投入，从鼓励居民绿色消费到提升生态产品价值，从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到加快能源结构调整……财税不仅是提供财力保障的“钱袋子”，更是引导带动全社会护绿、增绿、谋绿的“指挥棒”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财税制度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导向，绿色税收制度、绿色预算安排、绿色财政支出协同发力，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——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，以资源税为重点，以耕地占用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消费税等税种为辅助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，推动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，持续释放节能减排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；财政预算科目不断调整优化，环保支出科目向独立、稳定、系统、完整方向发展，为政府行使环境事权、履行绿色发展职能提供了财政资金保障；节能环保领域财政支出持续增加，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日益健全，在全力保障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，深入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当前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、根源性、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、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、负重前行的关键期。未来仍需继续深化绿色财税制度改革，更好发挥财税在促进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、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，助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。
在持续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体系方面，可以探索通过将高耗能、高污染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等方式，健全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。同时通过加大碳捕捉、碳封存、林业碳汇领域的税收支持，将污水处理费、固体废物处理费、水价、电价等收费政策向环保企业倾斜，创造有利于环保投资、营运的税费政策环境。在完善绿色预算体系方面，要不断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，既突出对生态保护、创新发展的激励，也要强化对破坏生态、粗放发展的约束，以双向调节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能。在健全绿色财政支出制度方面，可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，创新和改进财政支出方式，综合运用专项支出、转移支付、财政补贴、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方式，使政策刚性兑现、精准发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作为宏观治理的重要手段，财税制度为发展增“绿”的过程中，也要注重统筹各领域资源，汇聚各方面力量。既加大政府投入对重点领域的资金保障力度，也要通过完善财政奖补方式、创新绿色发展基金投入方式等，实现财政资金对金融资本、社会资本的撬动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，引导各类资源和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聚集；既针对生产端完善淘汰落后产能、鼓励节能环保项目的财税奖惩机制，也面向消费端鼓励居民购买节能产品、支持政府开展绿色采购，推动形成扶绿、促绿的良性经济循环；财税手段还要与行政手段、市场手段、法治手段强化协同，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
此外，地方也要努力创新实践，探索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新举措新做法。例如，一些省市财税部门牵头完善对经营主体的“绿色评价”，进行差别化贷款贴息，或安排绿色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试验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产业聚集，这些做法初现成效。下一步，也可以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总结成宝贵经验，进行试验推广。

